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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長 的 話

　受新冠疫情影響，各國釋出大量資金刺激經濟，吸引更多人重視

資本市場，台灣適時推出三大關鍵要素，包括:一、放寬證券線上開
戶；二、逐筆交易上線帶動交易量能及當沖比重；三、推出盤中零股

交易普惠金融，台灣證券市場除經濟基本面佳外，也順利迎上全球資

金浪潮，寫下60年來台灣證券史上最亮麗的紀錄：1. 台股價量齊揚:加
權指數在110年底收在18,218高點，全年上漲23.7%，上市櫃股票市
值達到62.1兆元、日均值4,763億元，成長89%；2.投資人踴躍參與: 
110年新增開戶人數達77萬人、集中市場交易人數成長至550萬
人。3. 證券商獲利:110年稅後淨利1,054億元。

　感謝政府部門高度重視我國證券市場，總統指示要建設台灣為「亞洲高階資產管理中心」及「區域理財中心」，金

管會也發布「資本市場藍圖」，並在去年底開放投資人得以應收在途交割款債權為擔保申辦不限用途款項借貸(T+0)，
有利證券商發展成為投資銀行，黃主委也提到將推動金融業的跨業、跨境及跨世代改革，相信金管會將持續推出更多

興利措施及法規鬆綁。值得注意的是，全球金融環境即將出現轉捩點，從今年可能開始出現利息上升、物價上升、供

給不足的情形，往後幾年證券市場參與者將面臨不一樣的環境。證券市場必須再務實地推動四大關鍵基礎建設，掌握

下一次的時來運轉。

證券公會雙月訊證券公會雙月訊

活 動 訊 息

本公會與工商時報共同舉辦「保護個資帳密 杜絕
投資詐騙」座談會

本公會與工商時報於111年1月20日共同舉辦「保護

個資帳密 杜絕投資詐騙」座談會，呼籲投資人必須重視

個資保護、定期變更金融交易帳號密碼、妥善保管不輕易

交付給他人，避免因駭客、詐騙集團的不法手法而造成的

財物損失。尤其近年來投資年齡層有年輕化的趨勢，採電

子下單、程式交易的比重高，操作上也相當積極，中長期

而言，普及化、常態性的資安教育必須持續推廣。而交易

環境方面，第三方資訊業者若有與金融業合作，也需要把

監管的層級拉高，從主管機關、證券、第三方資訊業者到

投資人，同步守護資訊安全。

舉辦證券公會與新聞媒體新春聯誼餐敘 

本公會於111年2月11日舉辦與新聞媒體新春聯誼餐
敘，理事長報告今年本公會的工作重點包括：(一)推動調
降權證避險股票交易稅法案；(二)開放證券商複委託融資
業務、出借業務及放寬投資人可投資的商品範圍；(三)活
化分戶帳資金運用及建立融通業務風險總歸戶機制(One-
Account)；(四)強化資訊安全，杜絕駭客詐騙。台灣證券
市場在去年寫下60年來證券史上最亮麗的紀錄，在國人
對台股出現海外資金回台、理財觀念資金重分配、台股殖

利率超過5%的三大覺醒下，可以預見台股今年將持續創
佳績，展現虎虎生風氣勢，日均量可望在3,000至4,000
億的基礎上持續放大，指數穩穩站上2萬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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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監事會/委員會報導

一、 開放投資人得以應收在途交割款債權為擔保
申辦不限用途款項借貸

　　為提升投資人資金調度靈活性，本公會建議開放投資

人得以應收在途交割款債權為擔保，申辦不限用途款項借

貸乙案，業經主管機關同意並以110年12月28日金管證券
字第1100365649號令發布，核准投資人得以應收在途交
割款債權為擔保，申辦不限用途款項借貸，證交所於111
年1月14日以臺證交字第1110200202號公告修正「證券
商辦理不限用途款項借貸業務操作辦法」部分條文，並自

111年5月9日起實施。

二、(四) 開放證券商得接受委託人買賣國外封閉
型基金(CEF)

本公會前於110年5月建議主管機關放寬證券商受託買
賣國外封閉型基金(CEF)，主管機關於110年12月15日金
管證券字第1100372038號令，公告複委託得受託投資之
受益憑證範圍新增封閉型基金，委託人為非專業投資人者

應具備相關條件。另本公會以110年12月15日中證商業二
字第1100006531號函公告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
管理辦法第6條之2及第10條之2修正。

三、開放投資人於借貸款項及借券之外幣擔保品
可交互提存

　　為降低客戶資金成本，本公會建議開放投資人於借貸

款項及借券之外幣擔保品可交互提存一案，業經主管機關

111年1月3日金管證券字第1100149785號函同意，證交所
於111年1月7日以臺證交字第1110000046號公告修正「證
券商辦理有價證券借貸操作辦法」第21條及「證券商辦理
證券業務借貸款項操作辦法」第20條，開放證券商辦理退
還客戶之有價證券借貸業務及證券業務借貸款項之外幣擔

保品作業，並自公告日起實施。

四、未成年委託人屆齡成年後之受託契約補正程
序

　　為保障未成年委託人成年後之權益及利於業者落實

執行相關作業，本公會以110年10月25日中證商業一字第
1100005529號函請證交所釋示未成年人本人於成年時之
補正開戶或辦理委任授權之相關程序。證交所以111年1月
25日臺證輔字第1110001450號函公告前揭作業應辦補正
程序，並自即日起實施。

五、修正「證券商辦理財富管理業務推廣之自律
規範」

　　為強化證券商辦理財富管理業務之自律規範，依主管

機關指示,參考銀行防範理財專員挪用客戶款項相關內控
作業原則及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修正本公會

「證券商辦理財富管理業務推廣之自律規範」，包含：

(1)增訂防範業務人員擅自為客戶進行交易，或私自挪用
客戶款項控管措施、(2)訂定內部稽核重要控制查核點、
(3)增訂建立去識別化之財富管理重大裁罰案例分享機制
等規定，並考量證券商內部作業時程，建議新增之查核

項目及重大裁罰案例分享等規定有適用調整期6個月。案
經主管機關111年1月22日金管證券字第1100377201號
函同意照辦，本公會並以111年1月25日中證商業三字第
1110000585號函周知各會員。

六、修正「資恐防制法之證券商實務問答集」

　　鑒於現行發行公司撤銷現金增資案退還股款，遇有受

指定制裁對象須凍結退還股款時，為符實務作業需求，建

議修正本公會「資恐防制法之證券商實務問答集」，將原

由股務機構凍結退還股款改由發行公司洽請主辦銀行凍結

及通報法務部調查局乙案，案經主管機關111年1月25日金
管證券字第1110330853號函復同意照辦，本公會業依主
管機關來函指示修正相關內容，並以111年1月26日中證商
業三字第1110000626號函周知各會員。

七、簡化承銷案件申報作業

　　為因應數位科技發展、簡化證券商申報作業、落實節

能減碳及ESG精神，增訂「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
券處理辦法」第3條第2項及「證券商申報承銷契約處理程
序」第3條之2，明定證券商辦理有價證券承銷案件，依前
開規定應向本公會申報之各項書件，得以電子方式為之乙

案，業獲採行，主管機關業以110年12月29日證期(券)字
第1100149152號函同意照辦，另本公會業於111年1月5日
公告施行。

八、研議複委託業務客戶個人資料國際傳輸之強
化措施

依據金管會110年9月27日金管證券字第1100363816
號函，請公會洽商辦理複委託業務之證券商共同研議強化

客戶個人資料國際傳輸之保護及法規遵循，檢討契約文件

俾為明確，以符法制並兼顧客戶權益。草擬強化措施：

(一)各券商於與客戶締結之複委託契約中增訂「個人資料
國際傳輸告知事項 乙節，(二)既有客戶之通知，請各券
商按本公會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管理辦法(以下
簡稱:管理辦法)第33條第2項受託契約重大影響委託人權
益之規定辦理。另為提升客戶重大權益之通知效率，併同

本案提出管理辦法第33條第2項修正建議，受託契約重大
影響投資人權益之通知方式新增電子郵件，通知方式得以

證券商與委託人約定之月對帳單提供方式為之，經本公

會110年12月17日110年度第5次外國有價證券業務委員
會議決議：「通過，提理事會議核備後報請主管機關參

採。」。

九、推動證券商數位轉型

　　有關主管機關在資本市場藍圖中，提出協助證券商發

展虛擬據點或提升實體營業據點提供數位化服務程度，及

將評估「純網路證券商」的可行性一案，業經本公會111
年1月24日111年度第1次經紀業務委員會議決議：「一、
為協助證券商數位轉型，建議相關單位研議證券商虛擬據

點或提升實體營業據點提供數位化服務程度時，給予證券

商更具有彈性的發展空間。二、另基於保護投資人權益、

維護證券交易安全及發展，建議未來評估發展純網路證

券商可行性時，證券商能參與討論，評估項目至少包含

以下內容：(一)設立條件：如資本額及財務狀況須達一定
標準、發起人適格條件、業務範圍及制訂完善的業務計劃

等。(二)資安防護機制：純網路證券商係單純透過網路蒐
集、處理客戶的資料及進行交易，大量使用開放式應用程

式介面以及常態性第三方合作，如有任何問題(如駭客攻
擊)其擴散快，對市場影響重大，宜制定高規格的資安標
準。(三)監理標準：純網路證券商與實體證券商宜採一致
性監理標準，能透過網路數位服務項目，實體證券商亦應

一併開放鬆綁。(四)評估對實體證券商及證券從業人員之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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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年1月11日金管證投字第

1100365536號，發布有關境外基金管理辦法第12條

第6項第9款及第39條第2項第14款規定之令。

二 .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年1月18日金管證交字第

1110380064號，訂定公開發行股票公司應採電子投

票之適用範圍。

三 .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年1月19日金管證券字第

1110380122號，發布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

法第4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令。

四 .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年1月19日金管證券字第

11103801221號，發布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

法第4條第2項規定之令。

五 .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年1月20日金管證券字第

1100365499號，發布證券期貨業得辦理金融機構間

資料共享之相關規範及申請程序規定之令。

六 .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年1月21日金管證期字第

1110380212號，發布有關期貨業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之令。

七 .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年1月21日金管證期字第

11103802121號，發布有關期貨商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之令。

八 .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年1月21日金管證券字第

1100365484號，發布有關證券商提列特 盈餘公積之

令。

九 .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年1月21日金管證券字第

11003654841號，發布有關證券商提列特 盈餘公積

之令。

十 .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年1月26日金管證發字第

1110380256號，「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

準則」部分條文。

十一.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年1月26日金管證發字第

1110380369號，修正「公司募集發行有價證券公

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部分條文及第二十七

條附表五十五、附表五十六。

法 規 動 態

十二.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年1月28日金管證發字第

1110380465號，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準則」部分條文。

十三.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年1月28日金管證投字第

1100365698號，修正有關投信基金投資外國有價證

券範圍之令。

十四.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年1月28日金管證投字第

11003656981號，修正有關投信基金投資非投資等

級債券規定之令。

十五 . 臺灣證券交易所111年0 1月0 3日臺證輔字第

1100503939號，有關證券商轉投資國內非證券、期

貨、金融相關事業，請依說明事項辦理。

十六 . 臺灣證券交易所111年0 1月1 4日臺證輔字第

1110500136號，有關遺產管理人於證券商開立證券

帳戶乙案，請依說明配合辦理。

十七 . 臺灣證券交易所111 年01 月25日臺證輔字第

1110001450號，原未成年委託人屆齡成年後，其委

託買賣證券受託契約之應辦補正程序，自即日起實

施。

十八 .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111年01月06日證櫃交字第

11000732931號，公告「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

證券業務規則」第9條及第47條、「櫃檯買賣有價

證券開戶契約」第7點及「櫃檯買賣證券經紀商受託

買賣預收款券有價證券應行注意事項」第7點修正條

文對照表如附件，並自公告日起實施。

十九 .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111年01月06日證櫃輔字第

11000732392號，公告「證券商風險管理實務守

則」修正總說明暨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

件，自即日起實施。

二十 .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111年01月19日證櫃交字第

1110051089號，有關受理遺產管理人於證券商開立

證券帳戶一案，請依說明配合辦理。

二十一.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111年01月21日證櫃新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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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環境、社會與治理（ESG）
相關主題之境外基金資訊揭露事項審查監理原則

一、投資人須知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 投資目標與衡量標準：說明 ESG境外基金的主要永

續投資重點和目標，所採用 ESG標準或原則與投資

重點關連性。境外基金應設定一個或多個永續投資目

標，並具體說明衡量實現永續投資目標實現程度的評

量指標。

(二) 投資策略與方法：說明境外基金管理機構為達成永續

投資目標所採用投資策略類型，將ESG因素納入投資

流程之具體作法，對ESG相關因素之考慮過程，以及

衡量這些因素之評估衡量方法。

(三) 投資比例配置：境外基金持有符合 ESG相關投資重

點之標的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最低投資比重，並說明

如何確保基金資產整體運用不會對永續投資目標造成

重大損害。

(四) 參考績效指標：若境外基金有設定ESG績效指標

（Benchmark），應說明該指標之特性，以及該指標

是否與該ESG基金之相關ESG投資重點保持一致。

(五) 排除政策：說明 ESG境外基金之投資是否有排除政

策及排除的類型。

(六) 風險警語：境外基金之 ESG投資重點之相關風險描

述。

(七) 盡職治理參與：說明 ESG境外基金所適用盡職治理

政策及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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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總代理人應於每年度結束後二個月，於總代

理人網站上揭露ESG相關主題之境外基金相
關定期評估資訊。

三、為使投資人容易區別符合前開資訊揭露規範

之ESG相關主題境外基金與其他基金差異，
經金管會核准符合審查監理原則之境外基

金，得列入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ESG基金專
區。

四、已核准之境外基金名稱以ESG為主題者，投
資人須知揭露內容應於審查監理原則發布後6
個月內補正並報經金管會核准。若揭露內容

未符規定或未修正投資人須知，境外基金名

稱後方應加註警語「本基金非屬環境、社會

及治理相關主題之境外基金」；另基金名稱

包含ESG或永續者，應調整基金中文名稱，
以避免投資人誤解。

五、已核准之境外基金名稱非以ESG為主題，但
擬申請為ESG相關主題之境外基金，總代理
人應依上開審查監理原則於投資人須知揭露

相關內容，向金管會申請核准。

六、未符合審查監理原則之境外基金，總代理人

及銷售機構不得以促進永續發展或ESG相關
主題作為基金行銷訴求。

金管會進一步放寬證券型虛擬通貨發行
(Security Token Offering, STO)相關規範

一、參酌國際間對證券型虛擬通貨之監理多係依現行證

券法規或鼓勵進入金融監理沙盒實驗辦理，故我國

STO制度係在證券交易法架構下進行規劃，並採

分級管理，募資金額新臺幣（以下同）3,000萬元

（含）以下案件豁免證券交易法申報生效規定，並

應依櫃買中心訂定STO管理辦法辦理，募資金額逾

3,000萬元案件，則應進入金融監理沙盒實驗。

二、STO管理辦法施行迄今近二年，為兼顧市場風險與業

者經營彈性，金管會持續請櫃買中心蒐集國際間實

務發展現況及瞭解業者意見，適時研議修訂相關規

範。在不牴觸STO前揭監理框架之原則下，為提升

平台業者業務量能，及兼顧業務風險，金管會同意

櫃買中心建議調整STO相關規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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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修正STO管理辦法規定：證券商在無重大違反STO管

理辦法相關規定情事下，單一平台受理首檔STO交

易後方能再接受第二檔以上STO之間隔期間，放寬

為6個月（原為1年），另將原單一平台募資上限由1

億元提高至2億元。

(二) 開放境外華僑及外國人得投資募資金額3,000萬元

（含）以下之STO，金管會將修正相關函令，並請

櫃買中心修正STO管理辦法及相關配套措施。

三、STO屬結合金融科技之新興募資模式，其效益、風險

與影響情形尚需觀察，未來金管會仍將以兼顧金融

穩定和金融創新的思考，循序漸進在發展過程中尋

求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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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場 資 訊

發布單位：國家發展委員會

一、重要總體經濟數據

110年11月-12月 總體經濟數據       110年11月-12月 景氣對策信號及構成項目
九項構成項目 11月 12月

貨幣總計數M1B變動率% 14.2 12.7

股價指數變動率% 30.6 25.0

工業生產指數變動率% 10.9 10.3
非農業部門就業人數變動率% -0.34 -0.36
海關出口值變動率% 25.8 29.1

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變動率% 20.5 17.4

製造業銷售值變動率% 7.6 7.5
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指數

變動率%
12.1 9.9

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量點 102.4點 103.9點

景氣對策燈號 黃紅燈 黃紅燈

景氣對策分數 37分 37分

項    目  11月 12月 發布單位

臺灣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 %
59.5 59.3 國發會

貨幣供給(M2)年增率% 0.96 8.02 中央銀行

貨幣供給(M1B)年增率% 14.18 12.75 中央銀行

工業生產指數年增率% 11.37 9.98 經濟部

外銷接單年增率% 13.4 12.1 經濟部

失業率% 3.66 3.64 主計處

進口年增率% 33.8 28.1 財政部

出口年增率% 30.2 23.4 財政部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 2.84 2.62 主計處

躉售物價指數年增率% 14.19 12.25 主計處

二、110年1-12月證券商經營損益狀況分析表證券商經營損益狀況分析表   (單位：佰萬元)

家數 證券商 收益 支出及費用 其他利益及損失 稅後淨利 EPS (元) ROE (%)

63 證券業合計 230,131 129,045 18,485 103,616 3.328 16.38

41 綜合 222,870 125,115 18,121 100,642 3.328 16.45 

22 專業經紀 7,261 3,930 364 2,974 3.316 14.34 

50 本國證券商 206,272 118,950 18,290 92,455 3.181 15.91

30 綜合 201,612 116,068 17,954 90,744 3.202 16.02 

20 專業經紀 4,660 2,882 336 1,711 2.365 11.67

13 外資證券商 23,859 10,095 195 11,161 5.390 21.75 

11 綜合 21,258 9,047 168 9,898 5.217 21.88

2 專業經紀 2,601 1,048 28 1,263 7.279 20.82 

20  前20大證券商 189,385 110,347 16,870 83,975 3.193 15.92

備註：本分析表僅統計63家專營證券商，並未包括銀行兼營證券業務者，同時也未包含遠智、富拉凱、基富通、曙光股權群募、好好等
5家只承做特定業務之證券商。至110年1-12月，本公會共有會員公司127家。專營證券商68家，兼營證券商(銀行、票券、期貨
等)59家。綜合證券商包含經營二種業務以上之證券商。

重 要 會 務

一、本公會會員異動

本公會截至111年1月26日止，證券商會員總公司127家、分公司873家。與110年12月23日相較總公司及分公司
尚無增減變動。

二、本公會111年2-3月辦理訓練課程共72班

課程名稱 開課地區(班數) 小計

證券在職
台北(15)台中(3)新竹(1)台南(1)

高雄(4)
24班

財管在職
台北(3)台中(1)嘉義(2)台南(1)高

雄(1)
8班

共銷在職 台北(4)台中(2)高雄(3) 9班

課程名稱 開課地區(班數) 小計

風險管理 台北(3) 3班

公司治理 台北(3) 3班

職前內稽 台北(4) 4班

財管資格 台北(7)台中(2)高雄(4) 13班

▲ 各課程相關訊息請至本公會證菁學院 http://www.twsa.org.tw查詢。


